
附： 

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掌握分析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量和收费变化情况，加

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做好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管

理工作，决定在全国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报告制度。 

第二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报告制度是指各级价格主管部门

对本地区的收费情况按要求进行汇总、整理、编制、分析，并报告

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制度（简称“收费统计报告制

度”）。 

第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全国收费统计报告制度的制定、

发布、指导和考核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下各级价格主管

部门负责本地区收费统计报告制度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 

第四条  收费统计报告范围包括统计年度内按规定权限审批管

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和收费许可证核发、年审情况。 

第五条  收费统计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和

收费情况年度分析报告。 

第六条  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内容及样式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

一制定，在国家统计局备案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填报。 

第七条  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汇总

表》（表一）、《收费许可证管理情况汇总表》（表二）、《行政事业性

收费情况一览表》（表三）和《取消（停止）和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

情况统计表》（表四）。 

第八条  收费情况年度分析报告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

主管部门在报表编制、汇总工作完成后，结合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

展情况，对收费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深入分析后形成。 



第九条  收费情况年度分析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当地经济形势、财政收入状况等与收费管理相关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情况； 

（二）收费管理基本情况，包括本行政区域内收费项目的设立

和取消情况，收费标准的调整情况、收费总额及其变化情况和原因

分析等； 

（三）收费许可证核发和年审情况； 

（四）收费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五）对加强和改进收费管理工作的建议； 

（六）其它需要报告的重要事项。 

第十条  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应根据收费许可证年度审验情况

填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在每年 7 月底前完成上年度收费许可证

年审工作。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应在每年 7 月

底前，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定政府网报送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和

收费情况年度分析报告，同时以书面形式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价

格司）。 

    第十二条  收费统计数据实行定期公布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

应在每年 9 月底前，对全国收费统计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并按规定

程序和时限公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对本省（区、

市）的收费统计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在本省（区、市）公布。 

    第十三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收费统计报告工

作，确保数据的收集、整理、汇总、分析和上报等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做到数据准确、上报及时。 

第十四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

主管部门的收费统计工作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予以通报。对收



费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予以表彰。收费统

计工作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附件：一、收费情况年度统计报表目录  

二、收费情况年度统计报表填写说明 

 

 

 

 

 

 

 

 

 

 

 

 

 

 

 

 



  

附件一： 

收费情况年度统计报表目录 

 

表号 表    名 报送单位 报送频率 上报时间和方式 

表一 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汇总表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年报 
7 月 30 日前 

网络传送，书面 

表二 收费许可证管理情况汇总表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年报 
7 月 30 日前 

网络传送，书面 

表三 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一览表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年报 
7 月 30 日前 

网络传送，书面 

表四 
取消（停止）和降低行政事业性 

收费情况统计表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年报 

7 月 30 日前 

网络传送，书面 

 

 



表    号：表一                

制表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0]6 号  

有效期至：2013 年 1 月 

附件一（1）：      

 

 

 

 
收费项目（个） 本年取消或停止收费 本年降低收费      项 

 年收费额 收费部门

 
 
 
 
 
 
 
 
 
 
 
 
 
 
 
 
 
 

补充资料：当年收费额占当年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         （%）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      联系电话：              

         目 
（万元） 

项目数 
（个） 

涉及金额

（万元）

项目数 
（个） 

涉及金额
（个） 总数 本年新增

项目  分 类 （万元）

总    计         

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汇总表 

（  ）年 

1、涉企收费         
2、涉农收费         一、按收费对象 
3、其他收费         
1、行政性收费        

二、按收费性质 
2、事业性收费        

1、中项中标收费        
2、中项省标收费        
3、省项省标收费        

三、按管理权限 

4、其他收费        
1、行政管理类收费        
其中：证照类收费        

2、资源补偿类收费        
3、鉴定类收费        
4、考试类收费        
5、培训类收费        

四、按收费类别 

6、其他类收费        



附件一（2）： 表    号：表二                

制表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0]6 号  

有效期至：2013 年 1 月

         收费许可证管理情况汇总表 

             （  ）年 
内   容 计量单位 本年实际 备注 

一、核发收费许可证数  ―――  
    1、正本数 个   
    2、副本数 个   
二、新核发收费许可证数  ―――  
    1、正本数 个   
    2、副本数 个   
三、注销收费许可证数  ―――  
    1、正本数 个   
    2、副本数 个   
四、领证收费单位总数 个   
    1、国家机关 个   
    2、事业单位 个   
    3、社会团体 个   
    4、其他单位 个   
五、年审情况  ――－  

应年审的收费单位 个   
实际年审的收费单位 个   
年审率 %   
比上年增加或减少（+，-）  百分点   

六、年审处理单位数 个   
1、移交价格检查部门处理单位 个   
2、移交财政或税务部门处理单位 个   
3、建议整改单位 个   
4、吊销收费许可证单位 个   
5、其他 个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一（3）： 

          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一览表 

（  ）年 

 

收费项目属性 收费金额（万元） 

其中 

收费 

部门 

名称 

收费项目

名称 

收费项目

编码 

收费项目

级别 性质 权限 类别 新增
涉企或

涉农 

收费 

表    号：表三                

制表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0]6 号   

有效期至：2013 年 1 月

依据 

收费 

标准 本行政 

区域总额 本级 缴入中央国库 

资金

管理

方式 

甲 乙 1 2 3 4 5 6 7 丙 丁 8 9 10  戊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一（4）： 

       取消（停止）和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统计表 

          （  ）年 

 

收费项目属性 涉及收费金额（万元） 

其中 
收费

部门 

名称 

表    号：表四               

制表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0]6 号   

有效期至：2013 年 1 月

收费项目 

名称 

收费项目

编码 

收费项目

级别 性质 权限 类别 
涉企或

涉农 

取消、

停止或

降低 
本行政区

域总额 本级 缴入中央国库 

资金管

理方式

甲 乙 1 2 3 4 5 6 丙 7 8 9 丁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二： 
 

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填写说明 
 

收费情况年度统计表共 4 张表格：《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汇总表》（表一）、

《收费许可证管理情况汇总表》（表二）、《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一览表》（表三）

和《取消（停止）和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统计表》（表四）。具体填写方法如

下： 

一、表一填写说明 

表一由国务院、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表三、表四内容汇总填写。其中： 

“收费部门”指实施收费的业务主管部门。 

“收费项目”均指一级收费项目。 

“行政性收费”指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在履行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时，

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的费用。 

“事业性收费”指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在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提供特定服务时，收取的费用。 

“中项中标收费”指中央审批项目、中央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中项省标收费”指中央审批项目、省（区、市）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 

“省项省标收费”指省（区、市）审批项目、省（区、市）制定标准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 

“其他收费”指省（区、市）审批项目、省（区、市）委托下级价格主管部

门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行政管理类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行使国家

管理职能时，向被管理对象收取的费用。其中，“证照类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

根据社会、经济、技术、资源管理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省以上人民政府的

规定制发各种证件、牌照、簿卡而收取的工本费。 

“资源补偿类收费”指开采、利用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按照法律、法规规

定缴纳的费用。 

 “鉴定类收费”指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从事检验、检测、鉴定、检定、

认证、检疫等活动而收取的费用。 



“考试类收费”指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按照法律、法规以及

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文件规定组织的考试，或实施经人事部批准的专业技术资格和

执业资格考试，以及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的职业资格考试而收取的费用。 

“培训类收费”指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开展强制性培训活动而收取的费用。 

“其他类收费”指上述六类收费以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本年取消或停止收费”和“本年降低收费”中“涉及金额”为该取消、停

止或降低项目上一年度的收费额。 

二、表二填写说明 

表二由国务院、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收费许可证核发和年审情况汇总填

写。其中： 

“核发收费许可证”指按本统计年度内收费单位持有收费许可证数量情况，

分别统计收费许可证正本数和副本数。即核发收费许可证数＝收费单位已取得的

收费许可证数＋本年度新核发收费许可证数－本年度注销收费许可证数。 

年审率=实际年审的收费单位数/应年审的收费单位数×100%。 

三、表三填写说明 

表三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写。 

（一）统计方法 

完成表三的统计工作，包括三个步骤： 

1、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在表三上填列中央审批收费项目名称及其基本情况，

并通过收费统计软件将其下发给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每年一次）。填列内容包括：

中项中标收费项目的收费部门、名称、编码、级别、属性、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和资金管理方式等内容（即甲、乙、丙、丁、戊、1、2、3、4、5、6、7 栏内容）；

中项省标收费项目的收费部门、名称、编码、级别和属性等内容（即甲、乙、丙、

1、2、3、4、5、6、7 栏内容）。 

2、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在收到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填写后的表三后，补充填

列本省省级收费项目名称及其基本情况，形成在本省范围内使用的统计表格，并

下发各市、县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列内容包括：中项省标收费项目的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等内容（即丙、丁、戊栏内容）；省项省标收费项目的收费部门、名称、

编码、级别、属性、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和资金管理方式等内容（即甲、乙、丙、

丁、戊、1、2、3、4、5、6、7 栏内容）。 

3、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在此表格上填列相应的收费数据，通过“分级填写、



上级汇总、逐级累加”的办法完成统计工作。具体做法是：（1）县级价格主管部

门填列县本级收费金额（即 9 栏内容），并上报市级价格主管部门；（2）市级价

格主管部门填列市本级收费金额（即 9 栏内容），汇总所辖区县上报数据，并将

市本级和所辖区县收费金额累加，填列本市行政区域的收费总额（即 8 栏内容），

并上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3）同样的方法，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列省本级收费

金额，并汇总市级价格主管部门上报数据，累加统计出全省行政区域的收费总额，

并上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填写中央本级收费金额，并汇

总全国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报数据，累加统计出全国收费金额。 

4、“收费金额”填报中，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按照中央和省发布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目录中的资金管理方式分别统计，涉及缴入中央国库或财政专户的，应在

“收费金额”中“缴入中央国库”（即 10 栏内容）单独填报。统计完成后，各省

应分别上报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或财政专户的收费金额。 

（二）统计说明 

1、“收费项目级别”栏目填写此项收费项目属于几级项目，一级项目填写“1”，

二级子项目填写“2”，依次类推。 

2、“收费项目属性”栏目包括 5 项内容： 

（1）“性质”指此项收费属于行政性收费还是事业性收费。属于行政性收费

填写“1”，属于事业性收费则填写“2”。 

（2）“权限”指此项收费的审批权限。中项中标项目填写“1”；中项省标项

目填写“2”；省项省标项目填写“3”；其他项目填写“4”。 

（3）“类别”栏目填写此项收费所属类别。行政管理类收费填写“1”（证照

类收费填写“1.1”），资源补偿类收费填写“2”，鉴定类收费填写“3”，考试类

收费填写“4”，培训类收费填写“5”，其他类收费填写“6”。 

（4）“新增”指此项收费是否属于本年度新增项目。属于新增项目的填写“1”；

否则，填写“2”。 

（5）“涉企或涉农”指此项收费是否涉及企业或涉及农民。属于涉及企业的

填写“1”；涉及农民的填写“2”；其他填写“3”。(可以有同时涉企、涉农的情

况) 

详细填写收费项目的属性，可满足多种条件的组合查询、统计等要求。 

（三）相关问题的说明 

1、在填列收费项目时，需要划分收费项目的级别。对此，应本着实用性原



则：对重要的、具有统计意义的收费项目，应尽量划分细致；对没有统计意义的

收费项目，应尽量减少划分的级别（相应地，收费标准内容可填列得复杂一些）。

为减少工作量，各收费项目划分级别原则上不超过两级。具体的级别划分：中央

审批的项目，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划分，各省（区、市）审批的项目，由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划分。 

2、收费标准复杂繁多的，收费依据可直接填写“见 XXXX（文号）文件”，

并提供该文件的电子文本。 

四、表四填写说明 

表四由国务院、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填写。其中，甲、乙、丙、丁、1、2、3、

4、5、6 栏目内容填写方法同表三；7、8、9 栏目填写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 

 
 

 

 

 


